
1. 查詢時機： 

--小額採購契約成立前： 

為避免機關與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成立契約，各單位應於契約成立前，如將

採購決定通知廠商、通知廠商履約或訂購前，應上政府電子採購網查察廠商有無本

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定情形（即為刊登「拒絕往來廠商」之情形）。 

--限制性招標議價或比價前。 

--公開招標/公開取得/限制性招標公開徵求之「開標」及「決標」前。 

2. 查詢網頁： 

--請至「政府電子採購網」查詢

（https://web.pcc.gov.tw/pishtml/pisindex.html） 

--免帳號、密碼。 

--點選「常用查詢」下「拒絕往來廠商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eb.pcc.gov.tw/pishtml/pisindex.html


--建議以「關鍵字」查詢： 

①勾選「無法查得廠商代碼」 

②輸入廠商名稱關鍵字 

③點選「查詢」即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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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查詢結果： 

①有符合條件資料：如洽辦採購廠商在所查結果之列，則不得向其採購。 

 

 

②無符合條件資料：即表示非拒絕往來廠商。 

 

  



 相關法令依據： 

--工程會函頒「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（新臺幣 10 萬元）以下採購常見誤解

或錯誤態樣」二、(十)：「誤以為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不適用本法第

103 條」。 

--工程會 105 年 12 月 9 日工程企字第 10500280811 號函示機關應於契約成立

前確認廠商非拒絕往來廠商。 

--政府採購法： 

•第 103 條第 1 項： 

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，於下列期間內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

象或分包廠商。 

一、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。

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，應註銷之。 

二、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至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役、罰金或緩刑者，自刊登之次

日起一年。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，應註銷之。 

•103 條第 2 項： 

機關採購因特殊需要，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不適用前項之規定。 

•第 50 條第 2 項： 

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並

得追償損失。但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，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 

即「拒絕往來廠商」 


